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2026年呈贡区合作办学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呈贡区合作办学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合作举办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呈贡东海岸园区的协议书

2．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合作办学协议书

3．呈贡区呈政储〔2010〕026号地块配建小学合作办学协议书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1E26926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7楼

联系电话：0871-67492884
法人代表：李春湘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是独立核算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二级预算单位。2026年我单位共设置3个内设机构，包括：综合科、合作资源管理科、后勤服务科。

项目基本概况

为不断增加呈贡区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充分发挥名校的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2021年呈贡区人民政府与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合作举办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呈贡东海岸园区。幼儿园为区属公办，市教工一幼选派管理团队全权管理，呈贡区给予市教工一幼联合办学经费。为充分发挥校地双方优势，加强政府和高校的合作，助力呈贡区特殊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发展，2024年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合作举办昆明市呈贡区特殊教育学校，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负责提供办学场地、教学设施设备、教师等，全权管理学校；呈贡区负责设立学校机构，给予学校办学经费保障，向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核拨办学补助经费。

为解决光明璟宸、玉潭佳苑等小区居民就读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区政府与云南大学、云大附中多次协商，决定引进云大附小领办呈政储〔2010〕026号地块配建小学。云大附中负责输出学校品牌、管理模式，选派管理团队和教学骨干等，全权管理学校；呈贡区按照区内同类公办学校标准保障学校办学支出，向云大附中支付品牌使用费、管理服务费、合作学校绩效费。
项目实施内容

2021年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合作举办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呈贡东海岸园区，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呈贡区政府）支付联合办学工作经费，第一年给予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人民币30万元整，第二年给予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人民币40万元整，第三年及以后每年给予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人民币50万元整。”
2024年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合作举办昆明市呈贡区特殊教育学校，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每年向乙方定额核拨办学补助经费150万元；乙方招收呈贡区户籍残疾学生和符合政策的适龄残疾少年儿童在校实际就读超出20人后，则按照在校实际就读超出人数，以6万元/生·年的标准，由甲方向乙方据实核增办学补助经费，用于乙方办学支出。”经测算，2026年呈贡区需向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核拨办学补助经费400万元。

2025年区政府与云南大学、云大附中协商，决定引进云大附小领办呈政储〔2010〕026号地块配建小学。经双方协商约定：“合作期内，呈贡区向云大附中支付品牌使用费、管理服务费、合作学校绩效费用共计1800万元。合作前两年，呈贡区给予合作学校每年100万元的开办费。合作期间，呈贡区向云大附中支付创新人才培养经费共计360万元。”经测算，2026年呈贡区需向云大附中及合作学校核拨合作经费2260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呈贡区财政资金235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待财政资金到位后，由区教育体育局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核拨经费到合作单位（学校）。合作单位（学校）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及单位内控制度、三重一大议事决策程序完成项目的组织实施、验收及资金支付等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呈贡区合作办学专项经费用于引进市级优质教育资源、与驻呈各高校合作举办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呈贡东海岸园区、呈贡区特殊教育学校、云大附小呈贡学校，增加了呈贡区优质教育资源总量，有效解决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热点问题，使得新区人民群众享受优质、实惠的现代教育，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大幅度提高，新区教育发展成果惠及面日益扩大。
联合办学经费按时按量到位，有效保障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学校处于良性发展态势，有利于提升区域教育现代化水平。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中长期绩效目标(2026年-2028年)
	按照协议约定，合作办学期间，需核拨各类合作办学经费，用于学校的办学支出，有效保障学校教学管理、班级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学校持续健康发展，为呈贡区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年度绩效目标(2026年)
	按照各《合作办学协议书》，合作期间，呈贡区需向合作方及合办学校核拨联合办学、教师供养、生均公用、办学补助等各类合作办学经费，经核算，2026年共需合作办学经费274040731.3元，其中2023年-2025年未核拨合作办学经费221750115.3元，2026年预算合作办学经费23500000元。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学校数
	=
	3
	所
	001
	总分15分，按照计划核定标准与实际核定标准完成情况评定。
	市教工一幼呈贡东海岸园区、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云大附小呈贡学校
	根据与各合作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承载区域学生就读公办或公费学位占比增加，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大大提升。
	=
	100
	%
	002
	总分15分，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硬件、软件提升情况及就读公费学位的占比评定。
	学校办学条件改善，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有效解决就读需求。
	《合作办学协议》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每年12月前按时核拨合作办学经费
	=
	100
	年
	001
	总分15分，按照计划核拨与实际核拨完成情况定
	每年按时核拨经费
	《合作办学协议》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全面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解决呈贡居民就学需求，带动区域教育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提升。
	=
	100
	%
	002
	总分15分，按照学校的办学质量、解决就读需求、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评定。
	学校的办学质量、解决就读需求、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动薄弱学校情况
	《合作办学协议》

	
	可持续影响指标
	
	
	空
	
	
	空
	空
	空

	
	
	学校将继续怀着对教育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服务于呈贡、乃至于云南的基础教育。
	=
	100
	%
	002
	总分15分，按照学校在省、市、区内的影响力及声誉，所发挥的引领辐射作用评定。
	在省、市、区内的影响力及声誉不断提升，为呈贡区提供更好的优质教育资源。
	《合作办学协议》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学校老师及学生
	=
	100
	%
	002
	总分10分，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等满意度评定。
	学生、家长、社会满意度
	《合作办学协议》




